
永州市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生态环境检测项目         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湘诚安信专审【2020】   号
蓝山县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20〕1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结合《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接受蓝山县财政局的委托，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于2020年11月9日至30日对永州市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以下简称“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生态环境检测项目财政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评价。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情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属财政全额预算拨款的正科级行政单位，内设办公室、法制股、环境管理股（自然生态保护股），下辖环境监察大队（县环境应急中心）、环境保护监测站。2019年，全局机关人员编制56人，实有人数46人；车辆编制1台，实有车辆1台；退休人员11人。

(二)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立项依据为《财政部关于取消、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20号）、《2015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工作实施方案》、《2016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 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工作实施方案》、《关于印发2017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等相关文件。

 2016年以前，蓝山县的环境质量监测工作委托永州市环境监测站实施，2017年湖南省取消环境监测服务型收费项目，永州市环境监测站不再承担蓝山县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工作，而是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政府公开招标采购社会第三方有资质的环境监测公司进行委托监测服务。

根据国家环保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7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环办监测函〔2016〕578号）要求，县级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由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组织实施，交给第三方或市级环境质量监测机构承担监测任务。县域环境质量招标第三方监测公司进行监测，主要任务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环境质量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监测、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省市控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县控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县控重点水库水质监控断面监测、县域主要河流监控断面地表水水质监测、2020年蓝山县农村环境质量试点监测、长江经济带入河排污口监督性监测（规模以上入河排污口）、在线比对监测、城区声环境质量监测、应急监测。

此次评价的对象为生态环境检测项目，涉及金额78.6万元，该项目为2019年底经预算批复，实际实施年度为2020年。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情况分析
根据2019年11月《关于实施蓝山县2020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环境质量监测”支付采购服务的请示》的申请批示，同意生态环境监测项目采购资金从中央转移支付中列支，2019年12月，生态环境检测项目通过蓝山县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备案申请，预算总价为78.57万元，采购方式为竞争性磋商。

(二)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2020年8月，蓝山县财政局下达上半年指标金额39.09万元，截至目前，暂未下达下半年指标金额。据了解，受托方监测公司正在提交服务费款项支付申请，截至审计结束日暂未支付进度款。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项目资金划拨财政局实行统一管理，严格按照《中央农村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管理暂行办法》、《湖南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及《蓝山县环保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执行。

蓝山县环境保护监测站作为具体实施单位，根据受托方监测公司完成的工作，报项目主管单位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并申请按一年分两期的方式结算技术服务费，由财政通过国库集中支付方式支付款项。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该项目委托蓝山县政务服务中心作为采购代理机构，于2020年1月通过竞争性磋商方式选定广电计量检测（湖南）有限公司作为生态环境质量的监测单位。2020年4月9日，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与广电计量检测（湖南）有限公司签订了《蓝山县2020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环境质量考核综合环境监测服务技术服务合同》，技术服务费即合同总额78.18万元，包括提供现场采样、实验室样品分析等技术服务。在确保监测报告质量、无差错的情况下，按一年分两期的方式结算，上半年监测工作完成后支付50%即人民币39.09万元，下半年监测工作完成后支付50%即人民币39.09万元。

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的二级机构蓝山县环境保护监测站，承担着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监测、集中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和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的工作，建立污染源动态监测档案，为环境管理、环境监察提供依据。蓝山县环境保护监测站负责实施具体检测任务，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委托监测公司根据年度计划将工作落实到位，督促监测公司每月、每季度按照工作计划实施，要求检测的内容根据每月、每季度实际工作任务进行工作调整，要求监测公司每月、每季度及时出具监测报告，并对工作情况进行监督。

蓝山县环境保护监测站派相关负责人与监测公司跟踪采样，由受托方检测公司提供带水印的现场采样照片，监测公司将已采样完成的成果填写在采样任务单上，由监测站在采样任务单上确认签字，核实计划和产出的情况，并催促监测公司及时出具监测成果报告，监测站进行初步审核数据，如果监测数据超标，由监测站上报分局监察大队，由监察大队视具体情况进行排查解决。监测站每个月15号之前将地表水等项目的数据申报到市监测中心，重点排污企业的相关情况上报“全国污染源监测信息公开与共享平台”系统，土壤等其他农村环境质量检测数据按月度、季度上报市监测中心。

由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环境质量考核为年度考核，截至2020年10月底正处于考核期间内，暂未出具年度考核结果。
(二)项目管理情况

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为项目主管单位，二级机构蓝山县环境保护监测站为具体实施单位。项目实施过程依据国家、省市相关文件及工作方案开展工作。

生态环境监测主要任务主要细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环境质量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监测主要包括5个点位：紫良乡野狗岭（湘江源头）、侯背电站（出境断面）、车头桥（市交界断面左岸）、汇源乡源峰村（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取水点）、舜水河（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取水点），针对以上5个点位的溶解氧、铜、锌、硫化物、粪大肠菌群等25项指标，每月月初进行一次检测。
（2）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主要包括2个点位：汇源乡源峰村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断面、舜水河岭脚村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断面，每季度进行一次监测。

（3）省、市控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和县控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主要为一些与排放污水、废气、厂界噪声的生产型企业及医院，针对以上企业和医院的厂界噪声、废气、废水根据具体情况按每月、每季度进行检测。
（4）县域主要河流监控断面地表水水质监测主要包括2个点位：舜水河（城镇污水处理厂总排口下游500米处）、俊水河（火市大桥上游500米处），针对以上2个点位的溶解氧、铜、锌、硫化物、粪大肠菌群等25项指标，每月月初进行一次检测。
（5）2020年蓝山县农村环境质量试点监测的监测对象为1个静态村2个动态村，对每个村的环境空气质量、饮用水源地水质、土壤环境质量、主要河流断面地表水水质、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农村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等每季度进行监测。

（6）长江经济带入河排污口监督性监测（规模以上入河排污口）的监测范围为全县规模以上入河排污口日废水设计排放量超过300立方米或年废水设计排放量超过10万立方米的排污口，全年至少开展2次监测。

（7）在线比对监测的监测点位为重点排污单位，监测频率根据生态环境监管需要确定。
（8）城区声环境质量监测主要包括区域声环境监测、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功能区声环境监测，监测频率根据各自不同的性质按季度、年度进行监测。
（9）应急监测是当突发环境污染事件时，通知被委托方安排采样人员及时响应。
四、主要绩效情况分析

（一）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对监测单位实施的生态环境质量检测项目的监管，监测单位均能依据《2020年国家生态环境监测方案》、湖南省生态环境厅《进一步明确湖南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任务责任清单》和永州市生态环境局《2020年永州市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等文件的相关要求按期完成月度、季度的检测结果并及时反馈，出具监测报告。

（二）项目实施社会效益分析

通过对地表水、集中式饮用水源地、重点污染源、农村环境质量等方面的检测，对水污染、噪声污染产生的企业进行定期监控，从源地减少废水、废气、噪声的污染；同时通过环保宣传和积极走访群众、企业，有效提高居民和企业的环保意识，积极加入到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中来。
（三）项目实施环境效益分析
加强了对地表水、饮用水源地的保护，对重点排污单位、重点污染源的污水、废气、厂界噪声排放的监测，对于排放的监测指标超标的企业和单位及时进行排查，要求整改，有效减少废水的排放、噪声的污染，创造宜居的生活环境。

（四）项目实施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分析
根据2019年度环境信访工作（来信）年报表统计数据显示，环境信访问题主要渠道有来信、电子邮件、电话（含12369热线），2019年有149件环境信访记录，较上年增长121.1%，全部来源于电话（含12369热线）渠道，已办结149件。149件环境信访都是反应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环境破坏类问题，其中水污染42件，较上年增长161.5%；大气污染32件，较上年增长177.7%；固体废物2件，较上年下降28.5%；噪声污染39件，较上年增长216.6%；电磁辐射0件，较上年下降66.6%；生态破坏1件，较上年持平；蓄养、农药化肥污染33件，较上年下降64.7%。
根据2019年度环境信访工作（来访）年报表统计数据显示，总计接待来访5件，已办结5件，较上年下降33.3%，人数12人，较上年下降34.2%。5件环境信访都是反应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环境破坏类问题，其中水污染3件，较上年下降60%；大气污染2件，较上年增长40%。
通过环境信访工作中群众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反馈，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仍然是老百姓关注的问题，作为生态环境工作的主管部门应更加听取群众意见，将群众关注的环境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加大环境保护的治理力度，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与居住环境。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2020年度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基本上完成了生态环境检测项目相关工作，结合《生态环境检测项目绩效评价评分表》的评价结果，得分为86.5分，财政支出绩效为“良”。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

继续完成下半年的监测工作任务，并随时根据上级部门要求随时完成相关工作任务。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政府采购流程欠规范
蓝山县政务服务中心出具的中标（成交）通知日期为2019年3月10日，早于生态环境检测项目通过蓝山县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备案申请日期2019年12月。

2、技术服务合同进度款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节点支付

2020年4月9日永州市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与广电计量检测（湖南）有限公司签订了《蓝山县2020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环境质量考核综合环境监测服务技术服务合同》，合同内容为现场采样、实验室样品分析等技术服务。

合同约定监测报告出具时间为现场采样或收取样品后7个工作日内；技术服务费总额78.18万元，在确保监测报告质量、无差错的情况下，按一年分两期的方式结算，上半年监测工作完成后支付50%即人民币39.09万元，下半年监测工作完成后支付50%即人民币39.09万元。

截至2020年10月，受托方监测公司正在申请办理款项支付，技术服务合同进度款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节点支付。

3、监测报告纸质资料归档不及时

经现场查看蓝山县环境保护监测站监测报告存档资料，个别纸质版检测报告因监测公司未及时出具导致归档不及时。
（三）改进措施和建议

1、严格有效执行政府采购，保证政府采购流程合理合规，将政府采购相关制度执行到位，不流于形式。

2、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关技术服务费，保证监测公司按质按量完成工作任务，顺利通过上级部门关于环境质量的考核。

3、加强档案管理，及时对监测公司提交的成果进行审核，严格执行合同条款，根据每个监测项目的性质按照月度、季度的要求及时将监测报告归档成册。

附表：生态环境监测项目绩效评价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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